附件1

天津市互联网医院不良执业行为记分
事先告知书
（范本）

（被记分互联网医院名称）：
本机关于    年    月    日查明你单位存在以下不良执业行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天津市互联网医院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具体到条款编号）    的有关规定，拟决定给予你单位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     分。你单位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存本告知书制发机构，一份交当事医疗机构。

